
南京市政府采购合同

合同编号：NJZC-2023CS0098

政府采购计划号：宁政采202309040055

采购人：（以下简称甲方）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供应商：（以下简称乙方）南京汉卫公共卫生研究院有限

公司

住所地：南京市鼓楼区紫竹林3号
住所地：南京市建邺区云龙山路56号大唐科技大厦A座23层

2301室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法规规定，甲乙双方经协商签订本合同。

第一条 合同标的

乙方提供下列服务：

序号 名称 数量 单位

1 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数字疾控平台数字慢性病综合管理系统建设 1 套

服务内容详见乙方投标（响应）文件。

第二条 合同总价款

本合同项下服务总价款为贰佰玖拾贰万陆仟元整（大写）人民币，分项价款详见 《报价表》。

本合同最终结算总价款按照招标文件约定执行。

本合同总价款包含以下内容：

（1）完成本服务项目发生的所有含税费用；

（2）支付给员工的工资和国家强制缴纳的各种社会保障资金；

（3）乙方应当提供的伴随服务/售后服务费用；

（4）供应商认为需要的其他费用。

本合同为总价合同，合同执行期间总价不变。

第三条 合同期限

900天。

第四条 组成本合同的有关文件

下列关于南京市政府采购NJZC-2023CS0098号的招标（采购）文件、投标（响应）文件，以及与本次采购活动相关的文件及有关

附件是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这些文件包括但不限于：

（1）投标（响应）文件和报价表； 

（2）服务一览表；

（3）交付一览表；

（4）技术规格响应表；

（5）投标（响应）承诺；

（6）服务承诺；

（7）中标（成交）通知书；

（8）甲乙双方商定的其它文件。

第五条 权利保证

乙方应保证甲方在使用该服务或其任何一部分时不受第三方提出侵犯其专利权、版权、商标权或其他权利的起诉。一旦出现侵

权，乙方应承担全部责任。

第六条 质量保证

乙方所提供的服务的技术规格应与招标（采购）文件规定的技术规格及所附的“技术规格响应表”相一致；若技术性能无特殊说

明，则按国家有关部门最新颁布的标准及规范为准。

第七条 交付和验收

1.乙方应当在合同签订后900天内完成服务事项。

2.验收标准：按行业通行标准和乙方投标（响应）文件的承诺（详见合同附件载明的标准，并不低于国家相关标准）。

第八条 履约保证金

1.中标（成交）供应商应按以下第（1）方式向采购人缴纳履约保证金：

（1）无需缴纳履约保证金；

（2）投标保证金转为履约保证金；

（3）以支票、汇票、本票或者金融机构、担保机构出具的保函等非现金形式缴纳履约保证金，金额为0.0元。

2.履约保证金的有效期至时止。

3.如乙方未能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甲方有权从履约保证金中取得补偿。

4.履约保证金扣除甲方应得的补偿后的余额，在有效期满后个工作日内无息退还给乙方。

第九条 合同款支付

1.本合同项下所有款项均以人民币支付。

2.本合同项下的采购资金由乙方开具发票，甲方按照本条第3款的约定支付。

3.付款条件：合同签订后采购人支付合同款的30%，项目开发完成且上线初验合格经业主签字确认后采购人支付合同款的30%，项

目试运行三个月且终验合格经业主签字确认后采购人支付合同款的30%，一年维保期满后，采购人支付合同款的10%。

第十条 违约责任

1.甲方无正当理由拒收服务、拒付服务款的，甲方向乙方偿付合同总价的5.0%违约金。

2.甲方未按合同规定的期限向乙方支付服务款的，每逾期1天甲方向乙方偿付欠款总额的5.0‰滞纳金，但累计滞纳金总额不超过

欠款总额的5.0%。

3.甲方逾期退还履约保证金的，除应当退还履约保证金本金外，还应当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20%后的利率支付

超期资金占用费，但因乙方自身原因导致无法及时退还的除外。

4.如乙方不能交付服务的，甲方有权扣留全部履约保证金；同时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合同总价5.0%的违约金。

5.乙方逾期交付的，每逾期1天，乙方向甲方偿付合同总额的5.0‰的滞纳金。如乙方逾期交付达10天，甲方有权解除合同，解除

合同的通知自到达乙方时生效。

6.乙方所交付的服务不符合合同规定的，甲方有权拒收。甲方拒收的，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合同总款5.0%的违约金。

7.在乙方承诺的或国家规定的质量保证期内（取两者中最长的期限），如经乙方2次整改仍不能达到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乙方

应退回全部合同价款，并按本条第3款处理，同时，乙方还须赔偿甲方因此遭受的损失。

8.乙方未按本合同的规定和服务承诺提供伴随服务/售后服务的，应按合同总价款的5.0%向甲方承担违约责任。

9.乙方在承担上述4-7款一项或多项违约责任后，仍应继续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甲方解除合同的除外）。甲方未能及时追究乙

方的任何一项违约责任并不表明甲方放弃追究乙方该项或其他违约责任。

10.乙方响应属虚假承诺，或经权威部门检测提供的服务不能满足投标（响应）文件要求，或是由于乙方的过错造成合同无法继

续履行的，乙方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外，还应向甲方支付不少于合同总价30.0%赔偿金。

第十一条 合同的变更和终止

1.除《政府采购法》第50条规定的情形外，本合同一经签订，甲乙双方不得擅自变更、中止或终止。

2.除发生法律规定的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外，甲乙双方不得放弃或拒绝履行合同。乙方放弃或拒绝履行合

同，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并按规定接受相关部门的处罚。

第十二条 合同的转让

乙方不得擅自部分或全部转让其应履行的合同义务。

第十三条 争议的解决

1.因服务的质量问题发生争议的，应当邀请国家认可的质量检测机构对服务质量进行鉴定。符合标准的，鉴定费由甲方承担；不

符合标准的，鉴定费由乙方承担。

2.因履行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甲、乙双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果协商不能解决争议，则采取以下第

（1）种方式解决争议：

（1）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向南京仲裁委员会按其仲裁规则申请仲裁。

如没有约定，默认采取第2种方式解决争议。

3.仲裁期间本合同应继续履行。

第十四条 诚实信用 

乙方应诚实信用，严格按照招标（采购）文件要求和投标（响应）承诺履行合同，不向甲方进行商业贿赂或者提供不正当利益。

第十五条 合同生效及其他

1.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两个工作日内在财政部门指定的媒体上公告。

2.本合同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及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各执一份。

3.本合同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行法律进行解释。

4.其他：本项目自终验合格之日起进入免费维保期。 本项目中定制开发的软件，所有权和知识产权归甲方所有。 项目中采购

软、硬件系统的所有权和使用权，除有特别约定外，乙方按本合同规定向甲方提供的所有技术文档、技术成果属甲乙双方共同所

有，甲方保证该技术成果未经乙方同意不转让给第三方。 本项目产生的所有数据成果的知识产权归甲方所有，除数据成果和有

特别约之外的其它自主开发软件的知识产权归甲乙双方共同所有，今后双方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研发成果的运用需征得合同双方

的书面同意，但甲方进一步研发成果用于自用的除外。 供应商应按照国家信息安全三级等保要求，程序需通过三级等保规定的

功能点要求以及定期主动进行项目安全检测及漏洞扫描，并配合采购人安排的其他安全检测要求，本项目通过任何途径发现的漏

洞由供应商负责修复。 供应商应通过多种形式保证项目应用与数据安全，保证项目相关信息不会外泄，建立定期备份机制，在

遇到突发情况时能够迅速响应，完成恢复。 供应商按照网络安全隐私保护维度，根据数据内容敏感程度对本次项目产生的数据

进行分级。 依据国家最新发布的信息系统密码应用基本要求（GB/T 39786-2021），在“网络和通信的安全”方面，需满足密码

技术保证通信过程数据的机密性、完整性、通信主体身份真实性等安全目标，并通过国密测评。

甲方（采购人）： 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乙方（供应商）： 南京汉卫公共卫生研究院有限公司

（盖章） （盖章）

代表人：丁洁 代表人：王心如

电话：83538389 电话：13776567524

开户银行：农行模范路科技支行 开户银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建邺支行

账号：10108401040002348 账号：8110501013601594778

签订时间：2023年12月06日



南京市政府采购合同

合同编号：NJZC-2023CS0098

政府采购计划号：宁政采202309040055

采购人：（以下简称甲方）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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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法规规定，甲乙双方经协商签订本合同。

第一条 合同标的

乙方提供下列服务：

序号 名称 数量 单位

1 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数字疾控平台数字慢性病综合管理系统建设 1 套

服务内容详见乙方投标（响应）文件。

第二条 合同总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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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完成本服务项目发生的所有含税费用；

（2）支付给员工的工资和国家强制缴纳的各种社会保障资金；

（3）乙方应当提供的伴随服务/售后服务费用；

（4）供应商认为需要的其他费用。

本合同为总价合同，合同执行期间总价不变。

第三条 合同期限

900天。

第四条 组成本合同的有关文件

下列关于南京市政府采购NJZC-2023CS0098号的招标（采购）文件、投标（响应）文件，以及与本次采购活动相关的文件及有关

附件是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这些文件包括但不限于：

（1）投标（响应）文件和报价表； 

（2）服务一览表；

（3）交付一览表；

（4）技术规格响应表；

（5）投标（响应）承诺；

（6）服务承诺；

（7）中标（成交）通知书；

（8）甲乙双方商定的其它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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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应保证甲方在使用该服务或其任何一部分时不受第三方提出侵犯其专利权、版权、商标权或其他权利的起诉。一旦出现侵

权，乙方应承担全部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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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所提供的服务的技术规格应与招标（采购）文件规定的技术规格及所附的“技术规格响应表”相一致；若技术性能无特殊说

明，则按国家有关部门最新颁布的标准及规范为准。

第七条 交付和验收

1.乙方应当在合同签订后900天内完成服务事项。

2.验收标准：按行业通行标准和乙方投标（响应）文件的承诺（详见合同附件载明的标准，并不低于国家相关标准）。

第八条 履约保证金

1.中标（成交）供应商应按以下第（1）方式向采购人缴纳履约保证金：

（1）无需缴纳履约保证金；

（2）投标保证金转为履约保证金；

（3）以支票、汇票、本票或者金融机构、担保机构出具的保函等非现金形式缴纳履约保证金，金额为0.0元。

2.履约保证金的有效期至时止。

3.如乙方未能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甲方有权从履约保证金中取得补偿。

4.履约保证金扣除甲方应得的补偿后的余额，在有效期满后个工作日内无息退还给乙方。

第九条 合同款支付

1.本合同项下所有款项均以人民币支付。

2.本合同项下的采购资金由乙方开具发票，甲方按照本条第3款的约定支付。

3.付款条件：合同签订后采购人支付合同款的30%，项目开发完成且上线初验合格经业主签字确认后采购人支付合同款的30%，项

目试运行三个月且终验合格经业主签字确认后采购人支付合同款的30%，一年维保期满后，采购人支付合同款的10%。

第十条 违约责任

1.甲方无正当理由拒收服务、拒付服务款的，甲方向乙方偿付合同总价的5.0%违约金。

2.甲方未按合同规定的期限向乙方支付服务款的，每逾期1天甲方向乙方偿付欠款总额的5.0‰滞纳金，但累计滞纳金总额不超过

欠款总额的5.0%。

3.甲方逾期退还履约保证金的，除应当退还履约保证金本金外，还应当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20%后的利率支付

超期资金占用费，但因乙方自身原因导致无法及时退还的除外。

4.如乙方不能交付服务的，甲方有权扣留全部履约保证金；同时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合同总价5.0%的违约金。

5.乙方逾期交付的，每逾期1天，乙方向甲方偿付合同总额的5.0‰的滞纳金。如乙方逾期交付达10天，甲方有权解除合同，解除

合同的通知自到达乙方时生效。

6.乙方所交付的服务不符合合同规定的，甲方有权拒收。甲方拒收的，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合同总款5.0%的违约金。

7.在乙方承诺的或国家规定的质量保证期内（取两者中最长的期限），如经乙方2次整改仍不能达到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乙方

应退回全部合同价款，并按本条第3款处理，同时，乙方还须赔偿甲方因此遭受的损失。

8.乙方未按本合同的规定和服务承诺提供伴随服务/售后服务的，应按合同总价款的5.0%向甲方承担违约责任。

9.乙方在承担上述4-7款一项或多项违约责任后，仍应继续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甲方解除合同的除外）。甲方未能及时追究乙

方的任何一项违约责任并不表明甲方放弃追究乙方该项或其他违约责任。

10.乙方响应属虚假承诺，或经权威部门检测提供的服务不能满足投标（响应）文件要求，或是由于乙方的过错造成合同无法继

续履行的，乙方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外，还应向甲方支付不少于合同总价30.0%赔偿金。

第十一条 合同的变更和终止

1.除《政府采购法》第50条规定的情形外，本合同一经签订，甲乙双方不得擅自变更、中止或终止。

2.除发生法律规定的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外，甲乙双方不得放弃或拒绝履行合同。乙方放弃或拒绝履行合

同，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并按规定接受相关部门的处罚。

第十二条 合同的转让

乙方不得擅自部分或全部转让其应履行的合同义务。

第十三条 争议的解决

1.因服务的质量问题发生争议的，应当邀请国家认可的质量检测机构对服务质量进行鉴定。符合标准的，鉴定费由甲方承担；不

符合标准的，鉴定费由乙方承担。

2.因履行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甲、乙双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果协商不能解决争议，则采取以下第

（1）种方式解决争议：

（1）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向南京仲裁委员会按其仲裁规则申请仲裁。

如没有约定，默认采取第2种方式解决争议。

3.仲裁期间本合同应继续履行。

第十四条 诚实信用 

乙方应诚实信用，严格按照招标（采购）文件要求和投标（响应）承诺履行合同，不向甲方进行商业贿赂或者提供不正当利益。

第十五条 合同生效及其他

1.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两个工作日内在财政部门指定的媒体上公告。

2.本合同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及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各执一份。

3.本合同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行法律进行解释。

4.其他：本项目自终验合格之日起进入免费维保期。 本项目中定制开发的软件，所有权和知识产权归甲方所有。 项目中采购

软、硬件系统的所有权和使用权，除有特别约定外，乙方按本合同规定向甲方提供的所有技术文档、技术成果属甲乙双方共同所

有，甲方保证该技术成果未经乙方同意不转让给第三方。 本项目产生的所有数据成果的知识产权归甲方所有，除数据成果和有

特别约之外的其它自主开发软件的知识产权归甲乙双方共同所有，今后双方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研发成果的运用需征得合同双方

的书面同意，但甲方进一步研发成果用于自用的除外。 供应商应按照国家信息安全三级等保要求，程序需通过三级等保规定的

功能点要求以及定期主动进行项目安全检测及漏洞扫描，并配合采购人安排的其他安全检测要求，本项目通过任何途径发现的漏

洞由供应商负责修复。 供应商应通过多种形式保证项目应用与数据安全，保证项目相关信息不会外泄，建立定期备份机制，在

遇到突发情况时能够迅速响应，完成恢复。 供应商按照网络安全隐私保护维度，根据数据内容敏感程度对本次项目产生的数据

进行分级。 依据国家最新发布的信息系统密码应用基本要求（GB/T 39786-2021），在“网络和通信的安全”方面，需满足密码

技术保证通信过程数据的机密性、完整性、通信主体身份真实性等安全目标，并通过国密测评。

甲方（采购人）： 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乙方（供应商）： 南京汉卫公共卫生研究院有限公司

（盖章） （盖章）

代表人：丁洁 代表人：王心如

电话：83538389 电话：13776567524

开户银行：农行模范路科技支行 开户银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建邺支行

账号：10108401040002348 账号：8110501013601594778

签订时间：2023年12月06日



南京市政府采购合同

合同编号：NJZC-2023CS0098

政府采购计划号：宁政采202309040055

采购人：（以下简称甲方）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供应商：（以下简称乙方）南京汉卫公共卫生研究院有限

公司

住所地：南京市鼓楼区紫竹林3号
住所地：南京市建邺区云龙山路56号大唐科技大厦A座23层

2301室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法规规定，甲乙双方经协商签订本合同。

第一条 合同标的

乙方提供下列服务：

序号 名称 数量 单位

1 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数字疾控平台数字慢性病综合管理系统建设 1 套

服务内容详见乙方投标（响应）文件。

第二条 合同总价款

本合同项下服务总价款为贰佰玖拾贰万陆仟元整（大写）人民币，分项价款详见 《报价表》。

本合同最终结算总价款按照招标文件约定执行。

本合同总价款包含以下内容：

（1）完成本服务项目发生的所有含税费用；

（2）支付给员工的工资和国家强制缴纳的各种社会保障资金；

（3）乙方应当提供的伴随服务/售后服务费用；

（4）供应商认为需要的其他费用。

本合同为总价合同，合同执行期间总价不变。

第三条 合同期限

900天。

第四条 组成本合同的有关文件

下列关于南京市政府采购NJZC-2023CS0098号的招标（采购）文件、投标（响应）文件，以及与本次采购活动相关的文件及有关

附件是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这些文件包括但不限于：

（1）投标（响应）文件和报价表； 

（2）服务一览表；

（3）交付一览表；

（4）技术规格响应表；

（5）投标（响应）承诺；

（6）服务承诺；

（7）中标（成交）通知书；

（8）甲乙双方商定的其它文件。

第五条 权利保证

乙方应保证甲方在使用该服务或其任何一部分时不受第三方提出侵犯其专利权、版权、商标权或其他权利的起诉。一旦出现侵

权，乙方应承担全部责任。

第六条 质量保证

乙方所提供的服务的技术规格应与招标（采购）文件规定的技术规格及所附的“技术规格响应表”相一致；若技术性能无特殊说

明，则按国家有关部门最新颁布的标准及规范为准。

第七条 交付和验收

1.乙方应当在合同签订后900天内完成服务事项。

2.验收标准：按行业通行标准和乙方投标（响应）文件的承诺（详见合同附件载明的标准，并不低于国家相关标准）。

第八条 履约保证金

1.中标（成交）供应商应按以下第（1）方式向采购人缴纳履约保证金：

（1）无需缴纳履约保证金；

（2）投标保证金转为履约保证金；

（3）以支票、汇票、本票或者金融机构、担保机构出具的保函等非现金形式缴纳履约保证金，金额为0.0元。

2.履约保证金的有效期至时止。

3.如乙方未能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甲方有权从履约保证金中取得补偿。

4.履约保证金扣除甲方应得的补偿后的余额，在有效期满后个工作日内无息退还给乙方。

第九条 合同款支付

1.本合同项下所有款项均以人民币支付。

2.本合同项下的采购资金由乙方开具发票，甲方按照本条第3款的约定支付。

3.付款条件：合同签订后采购人支付合同款的30%，项目开发完成且上线初验合格经业主签字确认后采购人支付合同款的30%，项

目试运行三个月且终验合格经业主签字确认后采购人支付合同款的30%，一年维保期满后，采购人支付合同款的10%。

第十条 违约责任

1.甲方无正当理由拒收服务、拒付服务款的，甲方向乙方偿付合同总价的5.0%违约金。

2.甲方未按合同规定的期限向乙方支付服务款的，每逾期1天甲方向乙方偿付欠款总额的5.0‰滞纳金，但累计滞纳金总额不超过

欠款总额的5.0%。

3.甲方逾期退还履约保证金的，除应当退还履约保证金本金外，还应当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20%后的利率支付

超期资金占用费，但因乙方自身原因导致无法及时退还的除外。

4.如乙方不能交付服务的，甲方有权扣留全部履约保证金；同时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合同总价5.0%的违约金。

5.乙方逾期交付的，每逾期1天，乙方向甲方偿付合同总额的5.0‰的滞纳金。如乙方逾期交付达10天，甲方有权解除合同，解除

合同的通知自到达乙方时生效。

6.乙方所交付的服务不符合合同规定的，甲方有权拒收。甲方拒收的，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合同总款5.0%的违约金。

7.在乙方承诺的或国家规定的质量保证期内（取两者中最长的期限），如经乙方2次整改仍不能达到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乙方

应退回全部合同价款，并按本条第3款处理，同时，乙方还须赔偿甲方因此遭受的损失。

8.乙方未按本合同的规定和服务承诺提供伴随服务/售后服务的，应按合同总价款的5.0%向甲方承担违约责任。

9.乙方在承担上述4-7款一项或多项违约责任后，仍应继续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甲方解除合同的除外）。甲方未能及时追究乙

方的任何一项违约责任并不表明甲方放弃追究乙方该项或其他违约责任。

10.乙方响应属虚假承诺，或经权威部门检测提供的服务不能满足投标（响应）文件要求，或是由于乙方的过错造成合同无法继

续履行的，乙方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外，还应向甲方支付不少于合同总价30.0%赔偿金。

第十一条 合同的变更和终止

1.除《政府采购法》第50条规定的情形外，本合同一经签订，甲乙双方不得擅自变更、中止或终止。

2.除发生法律规定的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外，甲乙双方不得放弃或拒绝履行合同。乙方放弃或拒绝履行合

同，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并按规定接受相关部门的处罚。

第十二条 合同的转让

乙方不得擅自部分或全部转让其应履行的合同义务。

第十三条 争议的解决

1.因服务的质量问题发生争议的，应当邀请国家认可的质量检测机构对服务质量进行鉴定。符合标准的，鉴定费由甲方承担；不

符合标准的，鉴定费由乙方承担。

2.因履行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甲、乙双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果协商不能解决争议，则采取以下第

（1）种方式解决争议：

（1）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向南京仲裁委员会按其仲裁规则申请仲裁。

如没有约定，默认采取第2种方式解决争议。

3.仲裁期间本合同应继续履行。

第十四条 诚实信用 

乙方应诚实信用，严格按照招标（采购）文件要求和投标（响应）承诺履行合同，不向甲方进行商业贿赂或者提供不正当利益。

第十五条 合同生效及其他

1.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两个工作日内在财政部门指定的媒体上公告。

2.本合同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及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各执一份。

3.本合同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行法律进行解释。

4.其他：本项目自终验合格之日起进入免费维保期。 本项目中定制开发的软件，所有权和知识产权归甲方所有。 项目中采购

软、硬件系统的所有权和使用权，除有特别约定外，乙方按本合同规定向甲方提供的所有技术文档、技术成果属甲乙双方共同所

有，甲方保证该技术成果未经乙方同意不转让给第三方。 本项目产生的所有数据成果的知识产权归甲方所有，除数据成果和有

特别约之外的其它自主开发软件的知识产权归甲乙双方共同所有，今后双方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研发成果的运用需征得合同双方

的书面同意，但甲方进一步研发成果用于自用的除外。 供应商应按照国家信息安全三级等保要求，程序需通过三级等保规定的

功能点要求以及定期主动进行项目安全检测及漏洞扫描，并配合采购人安排的其他安全检测要求，本项目通过任何途径发现的漏

洞由供应商负责修复。 供应商应通过多种形式保证项目应用与数据安全，保证项目相关信息不会外泄，建立定期备份机制，在

遇到突发情况时能够迅速响应，完成恢复。 供应商按照网络安全隐私保护维度，根据数据内容敏感程度对本次项目产生的数据

进行分级。 依据国家最新发布的信息系统密码应用基本要求（GB/T 39786-2021），在“网络和通信的安全”方面，需满足密码

技术保证通信过程数据的机密性、完整性、通信主体身份真实性等安全目标，并通过国密测评。

甲方（采购人）： 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乙方（供应商）： 南京汉卫公共卫生研究院有限公司

（盖章） （盖章）

代表人：丁洁 代表人：王心如

电话：83538389 电话：13776567524

开户银行：农行模范路科技支行 开户银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建邺支行

账号：10108401040002348 账号：8110501013601594778

签订时间：2023年12月06日



南京市政府采购合同

合同编号：NJZC-2023CS0098

政府采购计划号：宁政采202309040055

采购人：（以下简称甲方）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供应商：（以下简称乙方）南京汉卫公共卫生研究院有限

公司

住所地：南京市鼓楼区紫竹林3号
住所地：南京市建邺区云龙山路56号大唐科技大厦A座23层

2301室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法规规定，甲乙双方经协商签订本合同。

第一条 合同标的

乙方提供下列服务：

序号 名称 数量 单位

1 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数字疾控平台数字慢性病综合管理系统建设 1 套

服务内容详见乙方投标（响应）文件。

第二条 合同总价款

本合同项下服务总价款为贰佰玖拾贰万陆仟元整（大写）人民币，分项价款详见 《报价表》。

本合同最终结算总价款按照招标文件约定执行。

本合同总价款包含以下内容：

（1）完成本服务项目发生的所有含税费用；

（2）支付给员工的工资和国家强制缴纳的各种社会保障资金；

（3）乙方应当提供的伴随服务/售后服务费用；

（4）供应商认为需要的其他费用。

本合同为总价合同，合同执行期间总价不变。

第三条 合同期限

900天。

第四条 组成本合同的有关文件

下列关于南京市政府采购NJZC-2023CS0098号的招标（采购）文件、投标（响应）文件，以及与本次采购活动相关的文件及有关

附件是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这些文件包括但不限于：

（1）投标（响应）文件和报价表； 

（2）服务一览表；

（3）交付一览表；

（4）技术规格响应表；

（5）投标（响应）承诺；

（6）服务承诺；

（7）中标（成交）通知书；

（8）甲乙双方商定的其它文件。

第五条 权利保证

乙方应保证甲方在使用该服务或其任何一部分时不受第三方提出侵犯其专利权、版权、商标权或其他权利的起诉。一旦出现侵

权，乙方应承担全部责任。

第六条 质量保证

乙方所提供的服务的技术规格应与招标（采购）文件规定的技术规格及所附的“技术规格响应表”相一致；若技术性能无特殊说

明，则按国家有关部门最新颁布的标准及规范为准。

第七条 交付和验收

1.乙方应当在合同签订后900天内完成服务事项。

2.验收标准：按行业通行标准和乙方投标（响应）文件的承诺（详见合同附件载明的标准，并不低于国家相关标准）。

第八条 履约保证金

1.中标（成交）供应商应按以下第（1）方式向采购人缴纳履约保证金：

（1）无需缴纳履约保证金；

（2）投标保证金转为履约保证金；

（3）以支票、汇票、本票或者金融机构、担保机构出具的保函等非现金形式缴纳履约保证金，金额为0.0元。

2.履约保证金的有效期至时止。

3.如乙方未能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甲方有权从履约保证金中取得补偿。

4.履约保证金扣除甲方应得的补偿后的余额，在有效期满后个工作日内无息退还给乙方。

第九条 合同款支付

1.本合同项下所有款项均以人民币支付。

2.本合同项下的采购资金由乙方开具发票，甲方按照本条第3款的约定支付。

3.付款条件：合同签订后采购人支付合同款的30%，项目开发完成且上线初验合格经业主签字确认后采购人支付合同款的30%，项

目试运行三个月且终验合格经业主签字确认后采购人支付合同款的30%，一年维保期满后，采购人支付合同款的10%。

第十条 违约责任

1.甲方无正当理由拒收服务、拒付服务款的，甲方向乙方偿付合同总价的5.0%违约金。

2.甲方未按合同规定的期限向乙方支付服务款的，每逾期1天甲方向乙方偿付欠款总额的5.0‰滞纳金，但累计滞纳金总额不超过

欠款总额的5.0%。

3.甲方逾期退还履约保证金的，除应当退还履约保证金本金外，还应当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20%后的利率支付

超期资金占用费，但因乙方自身原因导致无法及时退还的除外。

4.如乙方不能交付服务的，甲方有权扣留全部履约保证金；同时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合同总价5.0%的违约金。

5.乙方逾期交付的，每逾期1天，乙方向甲方偿付合同总额的5.0‰的滞纳金。如乙方逾期交付达10天，甲方有权解除合同，解除

合同的通知自到达乙方时生效。

6.乙方所交付的服务不符合合同规定的，甲方有权拒收。甲方拒收的，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合同总款5.0%的违约金。

7.在乙方承诺的或国家规定的质量保证期内（取两者中最长的期限），如经乙方2次整改仍不能达到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乙方

应退回全部合同价款，并按本条第3款处理，同时，乙方还须赔偿甲方因此遭受的损失。

8.乙方未按本合同的规定和服务承诺提供伴随服务/售后服务的，应按合同总价款的5.0%向甲方承担违约责任。

9.乙方在承担上述4-7款一项或多项违约责任后，仍应继续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甲方解除合同的除外）。甲方未能及时追究乙

方的任何一项违约责任并不表明甲方放弃追究乙方该项或其他违约责任。

10.乙方响应属虚假承诺，或经权威部门检测提供的服务不能满足投标（响应）文件要求，或是由于乙方的过错造成合同无法继

续履行的，乙方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外，还应向甲方支付不少于合同总价30.0%赔偿金。

第十一条 合同的变更和终止

1.除《政府采购法》第50条规定的情形外，本合同一经签订，甲乙双方不得擅自变更、中止或终止。

2.除发生法律规定的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外，甲乙双方不得放弃或拒绝履行合同。乙方放弃或拒绝履行合

同，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并按规定接受相关部门的处罚。

第十二条 合同的转让

乙方不得擅自部分或全部转让其应履行的合同义务。

第十三条 争议的解决

1.因服务的质量问题发生争议的，应当邀请国家认可的质量检测机构对服务质量进行鉴定。符合标准的，鉴定费由甲方承担；不

符合标准的，鉴定费由乙方承担。

2.因履行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甲、乙双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果协商不能解决争议，则采取以下第

（1）种方式解决争议：

（1）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向南京仲裁委员会按其仲裁规则申请仲裁。

如没有约定，默认采取第2种方式解决争议。

3.仲裁期间本合同应继续履行。

第十四条 诚实信用 

乙方应诚实信用，严格按照招标（采购）文件要求和投标（响应）承诺履行合同，不向甲方进行商业贿赂或者提供不正当利益。

第十五条 合同生效及其他

1.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两个工作日内在财政部门指定的媒体上公告。

2.本合同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及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各执一份。

3.本合同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行法律进行解释。

4.其他：本项目自终验合格之日起进入免费维保期。 本项目中定制开发的软件，所有权和知识产权归甲方所有。 项目中采购

软、硬件系统的所有权和使用权，除有特别约定外，乙方按本合同规定向甲方提供的所有技术文档、技术成果属甲乙双方共同所

有，甲方保证该技术成果未经乙方同意不转让给第三方。 本项目产生的所有数据成果的知识产权归甲方所有，除数据成果和有

特别约之外的其它自主开发软件的知识产权归甲乙双方共同所有，今后双方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研发成果的运用需征得合同双方

的书面同意，但甲方进一步研发成果用于自用的除外。 供应商应按照国家信息安全三级等保要求，程序需通过三级等保规定的

功能点要求以及定期主动进行项目安全检测及漏洞扫描，并配合采购人安排的其他安全检测要求，本项目通过任何途径发现的漏

洞由供应商负责修复。 供应商应通过多种形式保证项目应用与数据安全，保证项目相关信息不会外泄，建立定期备份机制，在

遇到突发情况时能够迅速响应，完成恢复。 供应商按照网络安全隐私保护维度，根据数据内容敏感程度对本次项目产生的数据

进行分级。 依据国家最新发布的信息系统密码应用基本要求（GB/T 39786-2021），在“网络和通信的安全”方面，需满足密码

技术保证通信过程数据的机密性、完整性、通信主体身份真实性等安全目标，并通过国密测评。

甲方（采购人）： 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乙方（供应商）： 南京汉卫公共卫生研究院有限公司

（盖章） （盖章）

代表人：丁洁 代表人：王心如

电话：83538389 电话：13776567524

开户银行：农行模范路科技支行 开户银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建邺支行

账号：10108401040002348 账号：8110501013601594778

签订时间：2023年12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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